
南 昌 市 教 育 局

南昌市教育局关于做好义务教育学校学生

暑期托管服务工作的通知

各县（区）教体局、开发区教办、湾里管理局教科办，局属

学校，省属事业单位办学校，市管民办学历教育学校：

为深入践行“我为群众办实事”工作，有效解决义务教

育学校学生暑期“看护难”问题，切实减轻家长负担，根据

教育部和省教育厅相关文件精神，南昌市教育局决定在全市

义务教育学校学生中开展暑期校内托管服务。现将有关事项

通知如下：

一、服务范围

全市各县区均要在义务教育学校学生中开展暑期托管

工作，可以校为单位进行组织，也可以区域为单位确定托管

服务承办学校，学生以就近的原则可以跨校参加，努力实现

有需求的学生全覆盖。

局属学校，省属事业单位办学校，市管民办学历教育学

校根据学校自身条件、学生需求开展托管服务工作。

二、服务对象



各托管学校根据属地县区教育部门安排，小学面向本学

校 2020-2021 学年度一至五年级学生，初中面向本学校初一

至初二年级学生提供暑期托管服务，优先满足双职工家庭需

求，由学生家长自主自愿报名参加。

三、服务内容

学校通过开放自习室、图书馆、阅览室、运动场馆等为

学生提供基本托管服务，服务内容主要以游戏活动、文体活

动、阅读指导、综合实践、兴趣拓展、作业辅导等。可适当

组织学科基础较弱的学生进行补习辅导，严禁整班集体补课、

讲授新课，不得超前教学。

四、组织实施

（一）以县区为主组织实施。提倡选取场地充裕、场馆

设施齐备、硬件条件较好的学校提供托管服务。

（二）各县区可统筹安排县区内教职工志愿参与，也可

引入具备相应资质的第三方机构师资参与校内课后服务，还

可通过发挥少年宫、青少年活动中心、社区居委会、家长委

员会、大学生志愿者等社会力量开展。

（三）在成本分担、教师取酬方面，可参照已出台的课

后服务相关政策，收费标准执行，学校不得违规收费。鼓励

有识之士捐资助教支持暑期校内托管服务。对家庭经济困难

学生免收相应费用。

五、工作要求

（一）县区教育行政部门和相关学校要提高政治意识，

迅速行动，按照省教育厅印发的《关于探索开展暑期课后服



务和校内托管服务的通知》（见附件）要求，进一步增强服

务的针对性、精准性，并按省教育厅通知要求，在每周四下

班前，对义务教育暑期托管服务开展情况在全国课后服务直

报系统中进行更新，并同步报送《江西省暑期课后服务和校

内托管服务开展情况表》。

局属学校，省属事业单位办学校，市管民办学历教育学

校相关数据报属地县区教育部门，由属地县区教育部门汇总

后一并报送。

（二）县区教育行政部门和相关学校要加大宣传，营造

氛围，取得全社会的关心和支持，并充分发挥社会资源优势，

积极志愿为中小学校提供暑期托管服务，形成全社会育人合

力。

（三）县区教育行政部门和相关学校要做好防暑降温工

作，进一步完善安全管理制度，制定安全应急预案，加强安

全卫生教育和常态化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消除托管场地

安全隐患，确保师生人身安全。

附件：关于探索开展暑期课后服务和校内托管服务的通知

南昌市教育局

2021 年 7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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